
关于开展 2023 年度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
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单位：

根据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开展 2023 年度

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的通知》（湘人社函

〔2023〕181 号）精神，现就我校开展 2023 年度享受省政府

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选拔范围和条件

（一）选拔范围

1.坚持突出业绩、面向一线、拼搏奉献原则，从专业技

术岗位上工作的在职人员中选拔。

2.以下人员不参与选拔：（1）担任领导职务后不再直接

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和技能工作的人员；（2）除中国科学院院

士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外，享受副省（部）级及以上待遇的人

员；（3）已获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和省政府特殊津贴的人

员；（4）截止到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的离退休人员。

（二）选拔条件

详见附件 1。

二、推选指标

学校拟向上级部门推荐指标如下：

1.专业技术人才推荐指标 1 名。

2.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推荐指标 2 名（从国家级、省级



海外人才引进计划入选者中推荐）。

3.优秀留湘博士后青年科技人才推荐指标 4 名（从博士

后创新创业大赛金奖、银奖获得者中推荐）。

三、校内推选指标和程序

各二级单位可向学校分别推荐专业技术人才候选人1名、

海外高层次引进人才候选人 1 名，没有合适人选可不推荐；

优秀留湘博士后青年科技人才从获得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金

奖、银奖的人员中推荐，不限推荐名额。

推荐人选必须经过个人申报、教授委员会评议、党政联

席会审议推荐、单位内公示无异议后上报。二级单位党委应

严格把关推荐人选的思想政治和师德表现。

四、材料报送

请各二级单位于 2023 年 10 月 30 日上午 11:30 前，将以

下材料按要求送交指定地点：

1.《2023 年推荐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情况一览表》

1 份（见附件 2），各二级单位需对推荐人选所填内容的真实

性、准确性予以审核，并加盖单位公章。

2.《中南大学 2023 年度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拟推荐

人员思想政治考察表》1 份（见附件 3），加盖二级单位党委

印章。

上述材料纸质版送交人事处（校本部一办 304-1）；电子

版 以 “ 学 院 + 拟 推 荐 人 姓 名 ” 格 式 发 送 至

shiziban@csu.edu.cn。

联系人：周元敏，联系电话：88876082



附件：

1.关于开展2023年度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选拔推荐

工作的通知（湘人社函〔2023〕181 号）

2.2023 年推荐享受省政府特殊津贴人员情况一览表

3.中南大学2023年度享受湖南省政府特殊津贴拟推荐人

员思想政治考察表

人事处

2023 年 10 月 18 日


